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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信易游”工作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以开展“信易+旅游”为创新突破口,不断提升全市旅游行业整体形象，营造守信受益、信用有价的浓厚氛围,提升游客对信用体系建设的获得感，助推乌海市旅游业快速发展,提升游客对信用体系建设的获得感，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立足提升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以信用惠民为抓手,以企业自愿为原则，加大对守信群体出游的激励力度,为守信群体提供更为便捷的旅游服务,增强游客的诚信意识,营造诚实守信的旅游市场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信易游”工作,加快建设旅游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健全旅游市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提升游客满意度，共同打造良好的信用体系,提升乌海旅游品牌形象。
    三、实施“信易游”的旅游企业
    A级旅游景区
    四、“信易游”激励对象
    （一）历年获评“中国好人”“内蒙古好人”“乌海身边好人”的乌海市民。
（二）历年获评乌海道德模范（含乌海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市民。
（三）历年获评国家级劳动模范、省部级劳动模范（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级劳动模范（含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乌海市民。
（四）因无偿献血获国家级（金、银、铜）奖项的乌海市民。
（五）试行期内获得乌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诚信“红名单”荣誉的企业。
    五、“信易游”激励内容
    （一）A级景区“信易游”内容
    1.鼓励景区对符合上述条件的诚信游客提供个人享受团体票价的购票优惠（凭身份证和表彰证书）。
    2.鼓励景区对符合上述条件的诚信游客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具体包括:旺季特殊窗口快速购票服务,旺季快捷通道入场优先安排讲解员（讲解人员不足的除外）。
    六、其他
    （一）请各三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广泛宣传信易游工作，让全体市民了解“信易游”的守信激励政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请三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督导旅游企业落实“信易游”工作。
（三）请三区文化旅游体育局重视此项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按月统计汇总各企业“信易游”相关数据，于每月25日前报送至市局市场管理科。
（四）此方案自2021年12月8日起实施，试行期1年。


附件2

“信易游”应用情况反馈表

	填报单位：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信用
应用
	开展模式
	累计享受
优惠人数
	累计享受优
惠企业数
	优惠/激励措施
	其他

	信易游
	相关旅游企业对符合政策的守信激励对象予以门票优惠
	
	
	符合条件的信用较好的企业法人和市民享受A级景区门票团队价等优惠
	

	
	
	
	
	
	

	
	
	
	
	
	

	
	
	
	
	
	

	
	
	
	
	
	

	
	
	
	
	
	

	
	
	
	
	
	

	
	
	
	
	
	

	
	
	
	
	
	

	
	
	
	
	
	

	
	
	
	
	
	
























 抄送：市发改委、市卫健委、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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